
110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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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針對事件發生經過及視察小組處理過程概述。) 

機關處理情形 

一、門診提供量

能 

週間（一到五）上下時段共44個時段，共提供：49個診

次。分別是：家醫科：共22診次、牙科：共11診次、感

染科：共1診次、內科（含 C 肝診和篩檢）：共3診次、

皮膚科：共2診次、耳鼻喉科：共2診次、精神部：共4診

次、檢驗科：共4診次。這些診次、掛號和使用數量之間

的關係為何，需要再進一步追究。 

有關監內門診提供診次、掛號和使

用數量間之關係，乃全民健康保險

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險對象收

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每

3年分群組辦理評選作業，相關科

別乃由本監與承作醫院分析收容人

病情態樣後，所提供之健保診別與

診次，並依醫囑及健保相關規定辦

理轉診。 

二、科學實證戒

毒班之成效 

從監方提供的資料看起來，似乎無論是施用毒品再犯率或

再犯施用毒品案再犯率都都來得低得許多。然而，目前全

國各監均有推動科學實證戒毒班，與全國相比，究竟為何

雲林監獄看起來成效較佳，可能要再用訪談教師、收容人

和跟課等方式，再進一步追究關鍵原因何在。 

一、本監提供之數據為各期科學實

證戒毒班內部統計成效，僅供委員

參考。又委員提及本監再犯率成效

較佳，因鑑於再犯率計算基準點各

異，說明如下： 

(一)收容人再犯定義(係指收容人

出監(所)後再犯罪，至統計截止日

止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已起訴且判

決確定有罪、緩起訴處分及職權不

起訴處分確定者。 



(二)考量矯正機關收容人會因各種

因素須移至他監(所)收容等情形，

惟矯正處遇具有連貫性，在統計基

準上存有不一致之情形，不宜再進

行再犯率比較，目前未有編制機關

別之再犯率資料。 

(三)再犯資料係以各年(月)出監

(所)收容人系統程式串聯比對歷年

檢察與判決確定案件資料後產編，

各機關應無法自行產製相關數據，

亦不建議採人工統計方式產製，進

而做二者比對。 

二、本監曾於109年底電話訪談出

監後未再犯之更生人，認為戒毒班

課程給予實質幫助(家庭和諧、戒

癮策略等)，使家庭重要成員給予

支持，造成個人特質改變(對毒品

厭惡、肯吃苦、珍惜重生機會)、

生活習慣改變(脫離以前朋友圈、

生活規律) ，出監後工作穩定或持

續有工作，得以成功不再犯。 

 



三、個別輔導大

量倚賴承攬或約

聘人員 

包括藥酒癮的個別評估輔導、心理諮商等，絕大多數均仰

賴承攬或約聘心理人員進行，原專職人員的工作反而多用

在行政或活動辦理上，對於長刑期收容人來說格外不合

適，也讓工作同仁的專業未能好好發揮。且承攬或約聘僱

人員的勞動權並不穩當，亦會影響其規劃治療期程等安

排。在未能擴充人力前，倘若需要外部諮商人力加入，應

可考慮用專案方式穩定長期地和行動心理師等密切合作。 

一、心社人員對於各項專業處遇較

教誨師了解，能適切設計安排適合

之活動。 

二、本監長刑期(10年以上）收容

人6百餘人，占本監收容人數三分

之二，本監編制心社人員各1名，

實無法負荷。 

三、本監110年出監收容人467名，

其中刑期2年以下185名，占

39.6%，且七成為毒品或酒駕收容

人，而矯正署毒品處遇計畫亦規劃

於出監前2年再進行專業處遇，以

利療效能延續至出監後復歸轉銜，

故主要委由勞務承攬心社人員進行

處遇。 

四、本監現有4名勞務承攬心社人

員。 

五、本監有經費與外部行動心理師

合作，但今年受限於疫情，不及邀

約進行入監處遇。 

六、本監歡迎各醫療機構與專業團

體入監，專案承攬衛福部計劃進行

處遇。110年與家庭教育中心、雲



林縣婦保會、嘉義陽明醫院均已談

妥合作，惟受限於疫情無法辦理。 

四、諮商空間應

獨立 

現場勘查時發現各教區個別輔導所使用的是辦公區，並無

獨立諮商空間，和進行其他工作的教誨師和服務員會互相

干擾，建議教區應設置個別諮商空間。 

已著手規劃辦理，於第2、3、4教

區辦公室設置隔屏，完成後形成獨

立之個別諮商空間。 

五、保障監所工

作人員業務執行

上的權益 

有關發藥、拒絕服藥等議題，因涉及當事人的醫療權利和

自主權，然而可能造成家屬的不諒解，若有不服藥且經勸

說後仍無法順利，應以書面資料留存，並於病歷或工作日

誌上予以註記，避免造成同仁在工作時累積隱形壓力。 

就拒絕服藥收容人會請其簽立切結

書，載明時間、地點，並錄影存

證，以保障同仁權益。 

六、身心障礙合

理調整 

矯正署已於109年10月20日訂定函頒《矯正機關對身心障

礙收容人合理調整參考指引》，並於109年11月1日生效

（110 年 04 月 19 日修正第三點，調整類別名稱等）。

包含（但不限於）教化、作業、監禁、接見及通信、給養

及醫療等，均應給予「合理調整」。惟目前受限於各種軟

硬體及人力限制，雖有指引然而該如何落實，仍需更明確

一、有關身心障礙收容人在監處遇

措施之推動係橫跨教化、作業、衛

生、總務、戒護等科室。以本監而

言，實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收容

人會配業專屬老人及身心障礙工

場，採行簡便作業或是合適作業項

目以符合其身心弱勢樣態；另外教



的個案（以監所來說是以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為依據）

處遇實例來理解如何協助監所補足供應能力。 

化處遇則由教化科洽請專責人員施

以關懷輔導及協助，安排其參加合

適之團體課程，衛生醫療由衛生科

安排就診，並進行衛教宣導措施；

此外也協助其申請身心障礙手冊證

明，必要時安排醫生進行身心鑑定

作業，協助其申請和緩處遇或減輕

作業課程，以期保障渠等在監服刑

權益。 

二、在生活給養部分，對於身心障

礙弱勢收容人依個別需要提供一年

四季熱水沐浴及粥品供應等人道作

為，協助其安心服刑。 

七、面對疫情現

實及防疫能力，

彈性調整監所開

放能力 

針對已連續四次停止面對面懇親，建議監所應衡量目前疫

苗覆蓋率（監所內收容人施打率以雲監來說已達約七成，

全國施打率亦然），設定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

的防疫標準，制訂監所專用指引，莫以防疫為名，持續阻

絕一般交流方式。 

一、有關本監防疫標準與指引，依

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矯正署

相關規定，並視疫情進展定期不定

期召開跨科室協調會議，訂定本監

之防疫作為。 

二、本監訂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感染管制計畫、本監「因應矯正機

關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預

防及處理計畫」、本監因應

COVID-19疫情警戒調整之感染管制

作為等，供全監同仁與收容人遵



循，並積極鼓勵收容人接種疫苗，

期杜絕疫情進入。 

  

 

八、讓監所可以

拒絕收監（矯正

署） 

倘若監所確實沒有能力處遇的收容對象，矯正署應讓各監

所可在事實資料基礎上，評估判斷後拒絕收監。 
本監為接收移監監獄，無拒絕收監

業務之適用。 

九、將醫療送入

監所（矯正署） 

包括藥酒癮的治療等，都必須要視之為矯正教化的重要關

鍵，以期達到降低再犯和收容壓力的目標。 
本監引進外部醫療資源，並重視復

歸轉銜業務，期能降低再犯及適時

提供協助。 

十、邁向健康導

向的監禁（矯正

署） 

考量長刑期及年長收容人日益增加，應將收容人的在監處

遇原則，由治療提早至健康維護，延緩失能。 
本監積極進行各項衛生教育宣導，

除妥適提供收容人醫療診治追蹤及

推廣在監收容人自主健康管理外，

配合國民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相關

資源運用，辦理40歲以上未滿65

歲，每三年一次及65歲以上每年一

次，在監期間收容人使用健保卡由



健保支援醫療院所(台大雲林分院)

辦理健保之成人健康檢查，期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並著重預防勝於治

療，亦推廣各項慢性病預防及健康

知能之提升。 

十一、恢復並保

障在監收容人的

社福身分（矯正

署） 

收容人一旦入監後，目前可擁有的社福身分只剩下「身心

障礙手冊」的請領換發等。然而，若在社會中即使遷徙至

不同城市地區，也無須重新辦理，僅需在換證時再度確

認。然而，倘若移監卻因健保合作醫院不同而必須要重新

鑑別，並不合理。而其他包括納入無收入勞動人口（提供

家庭其他成員可申請中低收入戶等）、長照2.0等，均因

入監而無法使用，無異將在監收容人排除在社會福利體制

之外，顯與我國自詡為福利進步國家有所距離。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收容人入監

後，手冊有效期限內在監期間皆可

使用，其各項身心障礙權益不因其

移監而影響。 

身心障礙手冊如過期，本監會依其

意願協助辦理換發，換發過程中收

容人之身心障礙類別及期限皆需依

相關規定辦理。 

備註：本小組於111年1月4、5日內部群組會議討論，6位委員全數通過本視察報告。 

註：每年1月、4月、7月、10月之當月10日前報署 

 


